
會 議 記 錄
文號： 長庚科大字第TUFS0FDBFA號
會議名稱： 112學年度生物安全會議
會議時間： 2024/05/02 下午 01:30至2024/05/02 下午 02:30
開會地點： 林口本部第二教學大樓A區15樓會議室

嘉義分部A7樓20人會議室
主持人： 范校長君瑜(鄭麗菁副召集人代)
出席人員： 蕭千祐、吳文智、施玫均、蔡忠憲、江耀璋、李江文、紀妙

青、鄭麗菁、陳琦媛、鄭靜宜、許麗芬、蔡明明

其他需通知
人員：

黃聰龍、吳淑如、謝喜龍、郭星君、許宏宸、周鴻奇、陳怡
芬

記錄人員： 施玫均 連絡電話：423-5596
會議記錄：
一、上次會議提案執行情形
提案一
 案由：修正本校「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」。
 決議：修正後公告於環安室網頁，並以電子信箱通告相關教師。
 執行情形：113年申請案件已使用新版同意書。

二、工作報告
  (一)本校生物安全會112年度審核案件共計15件，林口本部11件，嘉義
分部4件(如附件1)。
  (二)教育訓練規定：
   1.生安主管應於核定後三個月內，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課
程，取得合格證明。生安主管每年應受至少八小時繼續教育；每三年應重
新接受其專業能力之核定。
   2.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，應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
全基本課程。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，每年應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
全繼續教育至少四小時。
  (三)因應二教E區即將建置BSL-2實驗室，需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依據「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」（2021年版）訂定「ABSL-2實驗室生物安全
及生物保全檢核表」(如附件2)，以確保實驗室操作的安全性和合法性。

三、提案討論
提案一



  案由：遴選本校「生物安全主管」及113-114學年「生物安全會委
員」，提請討論。
  說明：
   (一)依據衛生福利部「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」第九條第二項
規定，設置單位應就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，置
生物安全主管。
   (二)本校生物安全會委員任期即將屆滿二年，擬由生物安全會召集人
(校長)遴選「生物安全主管」及113-114學年新任「生安會委員」。
  擬辦：由校長遴選生物安全主管為鄭麗菁組長，113-114學年度新任委
員：陳琦媛老師、謝喜龍院長、吳淑如主任、李江文主任、郭星君老師、
江耀璋老師(如附件3)。
  決議：通過

提案二
  案由：修正本校「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」，提請
討論。
  說明：
   (一)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，應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
保全基本課程。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，每年應受生物安全及生物
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小時。
   (二)為符合現行生安法規，申請人申請同意書需檢附年度生安與生保
受(回)訓證明或字號或佐證資料。
   (三)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製作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數位學習課程，
置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中心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提供各界
使用(如附件4)。
   (四)本校「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」修正對照表
(如附件5)
  擬辦：修正後公告於環安室網頁，並以電子信箱通告全校教師(如附件
6)。
  決議：113學年度開始使用新表單，通過。

四、臨時動議



   無

五、散會：14時 30分
                   

發文單位：(UFB000)長庚科大環境安全
衛生室
核簽主管：黃聰龍(代 范君瑜)
核簽時間：2024/05/09 06:08:41 PM  


